附件2：

一村一品发展情况统计调查

指标解释与填表说明

一、 填表说明

1、一村一品统计调查，以县（市、区）为起报单位，采取基础表上报、计算机超级汇总的制度。
2、一村一品统计调查报表体系，包括专业村发展情况调查表、专业乡镇发展情况调查表和县（市、区）基本情况表。

3、专业村发展情况基础表和专业乡镇发展情况基础表，是整个报表体系的基础，有关一村一品发展情况的主要数据，都来自这两张表。

4、县（市、区）基本情况表，主要包括一些面上的公开数据，根据当地统计公报或农经统计数据填报。表中数据也是专业村（乡镇）基础表中数据审核校验的基础，务必认真填写，审核无误后上报。

5、县（市、区）组织符合一村一品专业村（乡镇）条件的行政村（乡镇）填报基础表，在确认基础表数据无误后，通过一村一品统计调查系统统一进行网上直报。

6、县（市、区）用户确实不具备网上直报条件的，可由市地用户代为录入。市地用户代替不具备录入条件的县（市、区）用户录入数据时，必须以该县（市、区）的用户身份登陆。
7、本次统计调查的基本对象，为2009年底之前形成的符合一村一品专业村（乡镇）条件的行政村（乡镇），包括农产品生产型、涉农服务型及非农产业型专业村（乡镇）。
8、县（市、区）在发放基础报表前，要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对辖区内的行政村和乡镇进行筛选，有重点地进行调查，以减少统计调查中的工作量。
9、县（市、区）要对上报的基础表进行严格审核，检查数据填报村（乡镇）是否符合专业村（乡镇）条件，符合条件的录入统计调查系统，不符合条件的不录入。
10、各调查表数据录入时，系统会自动进行审核校验，提交保存之后系统还会进行强制性排错，必须严格按照“指标解释”及报表中“填报说明”规定，认真仔细填写，反复检查核对。
11、各调查表中的选择项，是计算机分类（分组）汇总分析的依据，必须按照规定正确选择填写。要求是必填项的，不能漏填；要求选到下一级类别的，不要选择高一级类别。
12、专业村（乡镇）所属产业类别，只能选择小类别，没有对应类别的选择小类别中的其他。
13、严格遵从表内要求的计量单位，不得随意采用其他计量单位，不能在数字后面加汉字。比如10000不能填写成1万。填写完之后要反复检查核对，以防出错。
14、县市区基本情况表中“乡村户数”、“乡村人口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四个指标，计量单位分别为万户、万人，严格按给定的计量单位填写。

15、专业村（乡镇）基础表中基地规模、标准化基地规模指标，填写本行政村（乡镇）管理范围内的基地规模。种植面积、水产品养殖量面积单位为亩；牛、马、驴、骡、猪、羊单位为头、只、匹，兔单位为万只；禽类单位为万只；特种动物单位为万只、万张、万箱等。
16、本次统计调查所涉及的数字，为2009年底的数字。
17、所有报表全部采取现价填报。
18、填写数值型指标时，数字之间不允许有其他任何符号（小数点除外）。如数值1000000，不能写成1,000,000。
19、所填数字有小数的，保留两位小数。
20、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填写准确可靠的数据，转抄（录入）时应反复核对，避免发生错误。
21、带*号的为必填项，不能漏填。没有发生额可以填“0”，不能不填。
22、没有调查清楚或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填写的项目，保留空格。

二、 基本概念

1、一村一品 指以村为基础，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传统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和品牌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以及更大的区域范围，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或产业，从而大幅度提升农村经济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2、一村一品专业村 一村一品专业村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收入（产值）比重：a、农产品生产型专业村，主导产业或产品收入（产值）占全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要达到70%以上；b、涉农服务型及非农产业型专业村，主导产业或产品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比重，要达到70%以上；c、极具地方特色的专业村，可适当放宽标准。
（2）从业农户：专业村60%以上的农户从事主导产业或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3）农民收入：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全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20%以上。
3、一村一品专业乡镇 一村一品专业乡镇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收入（产值）比重：专业乡镇主导产业收入（产值）占全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要达到60%以上。
（2）从业农户：专业乡镇50%以上的农户从事主导产业生产经营活动；
（3）农民收入：专业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全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20%以上。
三、 分类（分组）标志

1、地区代码 一村一品统计调查系统采用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代码，要根据程序中的代码列表，选择所属县（市、区）代码，不能选择高一级代码。
2、专业村（乡镇）主导产品（服务）名称 指符合条件的专业村（乡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的主要产品系列名称，或提供的主要服务名称。主导产品名称填写得越具体越好，一方面可以充分反映专业村（乡镇）的特色，一方面可以据此对所属产业类别进行正确的选择。因为有的产业类别尤其是涉农服务和非农产业类别不宜于细分，只看产业类别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只有通过主导产品加以反映。
3、专业村（乡镇）所属产业类别 指一村一品专业村（乡镇）从事的主要经营活动所属产业类别。农产品生产型专业村（乡镇），按产品所属农业产业类别填写；涉农服务型专业村（乡镇），按生产经营活动所属涉农服务产业类别填写；非农产业型专业村（乡镇），按产品或服务所属非农产业类别填写。
填表时必须填到小类别，没有对应类别的选择小类别中的其他。作这种限制，主要是为了数据分类汇总方便，而不是说一个村只有集中生产某一小类的产品才是专业村。有的专业村可以直接划分到小类，比如水果生产专业村，可以具体到是苹果专业村，还是柑橘专业村，选择起来比较容易；但有一些专业村无法具体到哪个小类，比如蔬菜生产专业村，一年好几茬，还要进行轮作，无法具体到哪个小类，选择主打品种即可。
产业类别划分为若干大类及小类，选择到括号内的小类别：
粮食类（稻谷、 小麦 、玉米 、 谷子 、高粱 、其他谷物，大豆、其他豆类，马铃薯、木薯、其他薯类，青稞、荞麦、其他粮食）；油料类（花生、油菜籽、芝麻、向日葵籽、胡麻籽、茶籽、其他油料）；棉麻类（棉花，黄麻、红麻、苎麻、大麻、亚麻、其他麻类，其他植物性纺织原料）；糖类（甘蔗、甜菜、其他糖类）；烟叶；药材类（枸杞、人参、西洋参、五味子、天麻、其他药材）；蔬菜瓜果（番茄、胡萝卜、榨菜、莲藕、山药、辣椒、葱、姜、蒜、魔芋、时令鲜蔬，黄瓜、南瓜、其他菜用瓜，西瓜、甜瓜、白兰瓜、哈密瓜、脆瓜、其他果用瓜，平菇、香菇、金针菇、双孢菇、其他食用菌类，其他瓜菜）；花卉苗木（花卉、苗木）；其他作物（染料、绿肥作物、饲料作物、苇子、蒲草，其他作物）；茶（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茶、其他茶）；桑；水果类（苹果、梨、柑橘、橙、香蕉、草莓、蓝莓、树莓、菠萝、葡萄、槟榔、枇杷、橄榄、猕猴桃、龙眼、荔枝、芒果、桃、石榴、枣、其他水果）；热带作物（橡胶、咖啡、椰子、腰果、香料作物、其他热带作物）；其他种植业产品类。

大牲畜类（肉牛、奶牛、马、驴、骡、骆驼、其他大牲畜）；猪；羊（肉山羊、奶山羊、绒山羊，绵羊）；禽类（肉鸡、蛋鸡，肉鸭、蛋鸭，鹅，珍禽，其他家禽）；兔（肉兔、毛兔）；特种动物（蜂、蚕、貂、银狐、麋鹿、马鹿、其他特种动物）；其他畜牧业产品类。

水产品类（鱼类、虾类、贝类、蟹类、藻类、其他水产品）。

林产品类（木材、竹材、生漆、棕片、五倍子、松脂、笋干、油桐籽、乌桕子、核桃、板栗、花椒、胡椒、其他林产品）。

其他农产品类（种子，其他）。

涉农服务业（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运销、休闲农业、其他涉农服务业）。

非农产业（工艺礼品、服装服饰、文教用品、塑胶制品、家居用品、建筑建材、五金电工、包装印刷、交通运输、资源再生、其他非农产业）。

4、是否与龙头企业有效对接 与龙头企业有效对接，是指专业村（乡镇）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同、订单等形式，与农产品加工或流通龙头企业建立紧密型关系，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主要表现形式是“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这里所说的龙头企业，年销售额一般应在500万元以上。
5、是否建有龙头企业 建有龙头企业，是指专业村（乡镇）在管理区域内，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通过集体投资、村民投资及外来力量投资等形式，兴建农产品加工或流通龙头企业，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这里所说的龙头企业，年销售额一般应在500万元以上。

6、是否建有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 建有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是指专业村（乡镇）在管理区域内，围绕主导产业发展，建立形成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这里所说的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额一般应在3000万元以上。
7、是否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指专业村（乡镇）在管理区域内，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通过各种形式创办（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里所说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般要在民政、工商或农业部门登记、注册或备案。
8、主导产品是否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是指经商标主管机关统一注册的商标。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注册，几个村共享一个商标的，也可以填写“是”。
9、主导产品是否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经有关机构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者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
10、主导产品是否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绿色食品，是指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经有关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的食品。处于转化期间还未通过认证的，不能填写“是”。
11、主导产品是否获得有机食品认证 有机食品，是指根据有机农业原理和有机食品生产、加工标准生产出来的，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产品。处于转化期间还未通过认证的，不能填写“是”。
12、主导产品是否获得省以上名牌产品称号 省以上名牌产品，是指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名牌产品。包括中国名牌和省级名牌。
13、主导产品是否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
四、 数值型指标

（一）县（市、区）基本情况
1、乡镇个数 指农村中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乡一级行政区划的数量。不包括城关镇、城市街道办事处、工矿区。
2、村委会个数 指农村中经上级政府批准，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制组织的个数，含城关镇中的村。
3、乡村户数 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居住在城关镇所辖区行政区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不包括乡村地区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集体户。
4、乡村人口数 指乡村户数中的常住人口。包括常住人口中外出的民工、合同工及户口在家的在外学生。但不包括户口在家领取工资的国家正式职工。
5、乡村从业人员数 指乡村人口中16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的人员，既包括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外学生、现役军人和丧失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从业人员年龄为16岁以上。从业人员按从事主业时间最长（时间相同按收入算），分为农业从业人员、工业从业人员、建筑业从业人员、交运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从业人员、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从业人员、其它从业人员。
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 参加农、林、牧、渔业经济活动的劳动者数量。不包括没有参加农、林、牧、渔业经济活动的农业劳动力，也不包括农业服务业领域的劳动者。可能大于农业劳动力数，也可能小于农业劳动力数。
7、农村经济总收入 指农村乡镇、村、联户、个体、农民家庭当年经营的收入中可用于抵偿本年开支并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收入总和。它包括一年内获得的农、林、牧、副、渔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各项经营收入和利息、租金等非生产收入，但不包括那些不能用来分配，属于借贷性质或暂收性质的收入，如贷款收入、预购定金、国家投资、农民投资等。
8、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是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总量。

9、农民人均纯收入 指农民从各种来源得到的全部实际收入，在扣除相对应的各项费用性支出后，归农民所有的那部分收入，除以调查年度末全县（市、区）农业人口总数。
（二）专业村（乡镇）基本情况
1、行政村个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乡镇管理区域内村委会个数。
2、专业村个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乡镇管理区域内，符合一村一品专业村条件的行政村个数。
3、专业村（乡镇）农户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管理区域内，所有具有当地户籍的住户总数。

4、主导产业从业农户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从事主导产业经营活动的农户总数。 
5、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从事主导产业经营活动的农户中，加入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数量。既包括加入本村（乡镇）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数，也包括加入外村（乡镇）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数。
6、专业村（乡镇）人口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住户中符合常住条件的所有人口。
7、从业人员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人口中16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的人员。
8、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参加农、林、牧、渔业经济活动的劳动者数量。
9、主导产业从业人员数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从事主导产业经营活动的人员数量，包括本村从业人员和外来从业人员。可能小于专业村（乡镇）从业人员数，也可能大于专业村（乡镇）从业人员数。
10、专业村（乡镇）经济总收入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当年经营的收入中可用于抵偿本年开支并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收入总和。它包括一年内获得的农、林、牧、副、渔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各项经营收入和利息、租金等非生产收入，但不包括那些不能用来分配，属于借贷性质或暂收性质的收入，如贷款收入、预购定金、国家投资、农民投资等。
1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总量。
12、主导产业总收入（产值）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从事主导产业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或实现的产值。
13、专业村（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农民从各种来源得到的全部实际收入，扣除各项费用性支出后的纯收入，除以全村（乡镇）年末人口数。 
14、主导产业从业农户人均纯收入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主导产业从业农户，从主导产业获得的总收入，扣除各项费用性支出后的纯收入，除以从业农户家庭人口数。可能大于专业村（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可能小于专业村（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三）专业村（乡镇）主导产业生产情况

1、种植面积 以农作物、桑树、茶树、果树、林木等种植及其产品加工、运销为主的专业村（乡镇），填写主导产业基地占用本行政村（乡镇）耕地、林地、园地面积。种植面积是露地、园地、温室、大棚等面积之和。单位为标准亩。
2、牲畜养殖量 以牛、马、驴、骡、猪、羊、兔等牲畜养殖及其产品加工、运销为主的专业村（乡镇），填写本行政村（乡镇）牲畜养殖量。肉用畜按出栏量填写，种畜或乳用畜按存栏量填写。牛、马、驴、骡、猪、羊等牲畜单位为头、只、匹，兔单位为万只。
3、禽类养殖量 以鸡、鸭、鹅、珍禽等禽类养殖及其产品加工、运销为主的专业村（乡镇），填写本行政村（乡镇）禽类养殖量。肉用禽按出栏量填写，种禽或蛋用禽按存栏量填写。单位为万只、万羽。
4、特种动物养殖量 以蜂、蚕、貂、银狐、麋鹿、马鹿等特种动物养殖及其产品加工、运销为主的专业村（乡镇），填写本行政村（乡镇）特种动物养殖量。特种动物养殖量按出栏量填写，蜂单位为万箱，蚕单位为万张，其他单位为万只。
5、畜禽出栏数 指报告期内各种类型生产单位和住户饲养的，已屠宰或出售的全部畜禽数量。包括交售给国家、集市上出售以及自食的部分，但出售或食用的仔畜不包括在内。　
6、畜禽存栏数 指报告期初、期末各种类型生产单位和住户饲养的全部畜禽存栏数量。
7、水产养殖面积 以水产养殖、加工、运销为主的专业村（乡镇），填写主导产业基地占用本行政村（乡镇）水面面积。水产品养殖面积指人工投放鱼、虾、蟹、 贝、藻等苗种并经常进行饲养管理的水面面积。单位为标准亩。
8、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基地规模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主导产业按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生产，并获得有关机构认证的基地规模。只填写本行政村（乡镇）管理区域内的基地规模。计量单位参照主导产业基地规模指标。
9、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基地规模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主导产业为生产绿色食品提供原料，按照绿色食品操作规程生产，并获得有关机构认证的原料基地规模。只填写本行政村（乡镇）管理区域内的基地规模。计量单位参照主导产业基地规模指标。
10、获得有机食品认证基地规模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主导产业为生产有机食品提供原料，按照有机食品操作规程生产，并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或者国外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原料基地规模。只填写本行政村（乡镇）管理区域内的基地规模。计量单位参照主导产业基地规模指标。
11、出口农产品基地规模 指调查年度末专业村（乡镇）主导产业为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原料，按照一定的操作规程生产，并获得商检部门备案的基地规模。只填写本行政村（乡镇）管理区域内的基地规模。计量单位参照主导产业基地规模指标。
（四）专业村（乡镇）主导产品销售情况

1、主导产品销售收入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销售主导产品取得的收入。
2、通过龙头企业销售金额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主导产品以原料或中间产品形式，提供或销售给龙头企业的价值合计。
3、通过专业市场交易金额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主导产品通过专业市场实现销售的价值合计。
4、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金额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主导产品通过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或提供给龙头企业的价值合计。
5、通过其他渠道销售金额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主导产品通过上述三种渠道以外的其他渠道销售的产品价值合计。
6、主导产品出口创汇金额 指调查年度内专业村（乡镇）出口主导产品创汇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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